
高雄市政府第743次市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14年 11月 18日（星期二）下午2時 30分

地　點：四維行政中心第三會議室

出　席：林欽榮 羅達生 李懷仁 郭添貴（請假） 王啓川

王宏榮 張家興 張硯卿 閻青智（蔡翹鴻代）

陳勇勝（曾子玲代） 吳立森 廖泰翔 石慶豐

姚志旺 高閔琳（劉秀英代） 吳文彥 楊欽富

蔡長展 蔡宛芬 江健興 林炎田 王志平 黃志中

張瑞琿（高宗永代） 吳嘉昌 王文翠 張淑娟

（黃榮輝代） 王世芳（徐武德代） 陳冠福

項賓和 陳盈秀 侯尊堯（林建良代） 林楷軒

（吳淑慧代） 陳博洲（何宜綸代） 洪羽珊

（陳幸雄代） 楊瑞霞 林順裕（陳碧美代）

康人方 歐建志 陳月端（陸敏清代） 許永穆

林志東 林燦銘 李文聖 林鴻位 蕭見益 劉德旺

陳昱如 陳毓君 陳景星 黃瑞財 賴美娥 陳秋霞

賴立齡 陳姿菁 梅兆平 吳進興 車世民 盧雪紅

王瑞麟 陳瑞勇 楊明融 鍾炳光 簡水彬 謝鶴琳

莊家柔 陳振坤 吳茂樹 周益堂 張淑貞 黃伯雄

鄭美華 蔡青芬 陳靜蘭（李宗文代） 顏賜山

劉文粹（張育綸代） 蘇平福 鄭明興 陳佑瑞

列　席：杜司偉（陳金山代） 駱韋志（洪麗萍代） 蔡怡甄

郝培鈞 王中君

主　席：陳市長其邁                     紀錄：詹雅鈞

壹、頒獎活動

一、農業局：

表揚本市美濃區果樹產銷班第 16班獲選「全國十大

績優農業產銷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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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洋局：

表揚本市永安區石斑魚產銷班第 8班獲選「全國十大

績優農業產銷班」。

貳、報告事項

一、本次會議首長出席情形報告：

財政局陳局長勇勝、環保局張局長瑞琿、運發局侯局

長尊堯、研考會陳主任委員博洲及原民會洪主任委員

羽珊公假至議會，分別由曾副局長子玲、高副局長宗

永、林主任秘書建良、何副主任委員宜綸及陳副主任

委員幸雄代理；觀光局高局長閔琳、交通局張局長淑

娟、青年局林局長楷軒、主計處林處長順裕及空中大

學陳校長月端另有公務，分別由劉副局長秀英、黃副

局長榮輝、吳主任秘書淑慧、陳副處長碧美及秘書處

陸處長敏清代理；民政局閻局長青智及新興區公所陳

區長靜蘭公假，分別由蔡副局長翹鴻及李主任秘書宗

文代理；法制局王局長世芳及楠梓區公所劉區長文粹

請假，分別由徐副局長武德及張主任秘書育綸代理。

二、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議：同意備查。

三、衛生局王副局長小星報告：

本府癌症篩檢執行成果及策進作為。

衛生局黃局長補充報告：

本市肺癌篩檢人數為全國第一，未來亦將持續推動低

劑量肺癌篩檢及提升偏鄉肺癌篩檢量。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衛生局報告。預防醫學主要在於透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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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癌症篩檢等方式，在疾病發生前或早期

階段介入，降低健康潛在風險，請衛生局依專

家會議結論積極落實並依下列指示辦理：

1.為有效發揮癌症篩檢效益，請衛生局邀集專

家討論，針對主要癌症篩檢項目，鎖定相對

高風險族群及研議地緣性癌症篩檢策略，並

與醫師公會、中華民國診所協會等醫療單位

合作研擬精準補助之方案，鼓勵醫療院所一

同協力提升癌症篩檢率。

2.針對本市癌症篩檢率偏低之項目，請衛生局

參考其他推動成效良好城市之作法或邀請渠

等分享經驗，俾精進癌症篩檢策略。

3.請各區公所協助宣導癌症篩檢服務資訊，俾

讓更多社區民眾瞭解並運用。

四、研考會郭主任秘書榮哲報告：

數位市民線上報名試辦成果報告。

研考會郭主任秘書補充報告：

海洋派對開放數位市民線上報名之宣傳時程說明。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研考會報告。為兼顧民眾報名市府活動之

公平性及便利性，請各機關依下列指示辦理：

1.請研考會進一步簡化數位市民線上報名介

面，避免數位落差，俾易於所有市民使用。

2.各機關辦理活動，請依活動性質等條件妥為

評估民眾報名方式（如現場報名、數位市民

線上報名），並透過市府社群媒體等各種管

道加強宣傳活動及報名資訊讓市民周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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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市民公平的報名機會。

五、研考會何副主任委員報告：

1999服務專線反映事項分析報告。

民政局蔡副局長補充報告：

已向各區公所宣導里長陳情案件處理流程。

前鎮區公所黃區長補充報告：

里幹事接獲里長陳情案件之後續處理流程說明。

公園處林處長補充報告：

有關接獲里幹事反映之陳情案件處理流程說明。

研考會何副主任委員補充報告：

1999派工案件回復時效及流程說明。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研考會報告。區公所代表市府在第一線服

務民眾，工作甚為重要，各區區長應督導同仁

積極任事，對於里長反映之民意予以重視並進

行列管追蹤，協助權管機關回復辦理情形。另

外，請李副市長召集相關局處參酌 1999列管

人民陳情案件之作法，研商縮短處理里長陳情

案件之流程（包含通報、回復時限等）運用至

M里幹事平台，並請研考會於 2週內彙整上述

資料予本人瞭解。另再次提醒，如有緊急重大

案件，區長亦可直接聯繫權管機關首長，並通

報府級長官知悉。

參、討論事項

第１案－社會局：修正「高雄市老人照顧服務辦法」一

案，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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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

第２案－農業局：訂定「高雄市申請農業用地整地審查作

業要點」一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函頒下達。

第３案－工務局：訂定「高雄市政府處理違反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事件裁罰基準」一案，敬請審

議。

決議：通過，以府令發布並刊登市府公報。

第４案－人事處：修正「本府消防局組織規程第 3條、第

15條暨編制表」一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

第５案－財政局：本市鹽埕區大智段 948地號等 5筆（共 4

案）市有非公用畸零地，擬完成處分程

序後辦理讓售，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

第６案－環保局：訂定「高雄市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隨

袋徵收每公升專用垃圾袋徵收金額」一

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

第７案－環保局：訂定「高雄市部分行政區四大連鎖便利

商店一般廢棄物分類、排出規定、清除

方式及處理場所」一案，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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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

第８案－警察局：有關內政部核定本府辦理「強化空襲警

報發放及警察機關指揮通訊備援中程計

畫」115年總經費新臺幣 5,608萬 6,800

元整，因不及納入 115年預算編列，擬

以墊付款先行支用案，提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９案－工務局：為辦理經濟部「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補助本府工務局道路養護工程處辦理

「澄清湖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案，經

費新臺幣 8,445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

6,587萬 1,000元、地方自籌款 1,857萬

9,000元），因尚未編列預算，擬以墊付

款方式辦理，提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肆、臨時動議

環保局高副局長報告：

燕巢區麒麟巷廢棄物清除專案報告。

環保局高副局長補充報告：

（一）辦理廢棄物稽查流程、通報及裁處對象說明。

（二）各機關與區公所倘接獲非法傾倒廢棄物之案件，

建請立刻通報本局，以利追查後續責任歸屬及移

送法辦，遏止此類情事再次發生。

燕巢區公所吳區長補充報告：

接獲麒麟巷遭人棄置垃圾，後續通報對象及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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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一）感謝環保局同仁及清潔隊員加速完成環境復原工

作，針對本案環境清理及報請檢察機關偵辦作

為，請新聞局發布新聞稿對外說明，讓市民瞭解

本府捍衛環境正義之決心。

（二）為清查當地過去有無類似非法棄置廢棄物情事，

請環保局報請檢察機關一併調查，並向本案土地

所有權單位進一步瞭解。

（三）為維護環境衛生整潔，遏止不肖分子非法棄置廢

棄物之情事，請環保局通盤檢討通報流程及處置

方式，各區公所位於市政第一線，倘接獲檢舉，

務必立即向環保局通報，亦請環保局督導所屬同

仁處理是類案件應加速稽查作業，俾儘速因應。

散　會：下午4時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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